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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課 赦罪的權柄 
（馬可福音2:1-12) 

引言 
上一節課描述了耶穌的各項事工：趕鬼、醫病、傳道，從這一節課，馬可開始講述耶穌的權

柄和身分，祂為什麼能行這麼多的神跡？祂到底是誰？ 

 
生活分享/破冰討論 

1.​ 你有沒有得罪配偶，子女，父母或朋友的經歷，他/她們是如何原諒你的？ 

2.​ 分享一段經歷，你如何盡力來幫助一位朋友；或者你的朋友如何盡力幫助你。 

 
經文分段：馬可福音2:1-12 

1.​ 耶穌醫治癱子 (2:1-5) 

2.​ 耶穌宣稱自己有赦罪的權柄 (2:6-12) 

 
討論問題 
 

1.​ 請注意這個癱子得醫治的過程： 
a.​ 他有什麼樣的需要？ 
b.​ 他是如何來到耶穌面前的？ 
c.​ 耶穌給了他什麼（2:5）？  
d.​ 因著什麼耶穌赦免了癱子的罪？ 
e.​ 是不是疾病和苦難都是犯罪的直接後果（約翰福音9:1-3）？ 

 

2.​ 文士們為什麼覺得耶穌説僭妄的話了？這反映出文士們對耶穌的理解如何？ 

 

3.​ 你覺得一般人更願意求赦罪還是醫治？為什麼癱子求醫治，卻得到了赦罪？ 

 

4.​ 耶穌表明自己有赦罪的權柄，對於這樣的宣告，你是如何認識的？（參考但以理書

7:13-14，約翰一書1:9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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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​ 自由分享： 
a.​ 我們從癱子得醫治的過程中學到什麼？ 
b.​ 如果我們周圍朋友有需要，但他們自己不能來到耶穌面前，我們可以做什

麼？ 
c.​ 我自己在求醫治的過程中，應該首先關注什麼？ 
d.​ 從今天的經文裡，我如何認識到耶穌的身分？ 

 

歸納總意 
馬可福音第二章是耶穌事工的進一步展開。在這一章中，耶穌不僅展現了治癒身體的能力，

更是公開宣示了他作為「人子」而擁有赦罪的神聖權柄，從而繼續彰顯耶穌的真實身分 ——
神的兒子。 

 

背景解釋 
房子：可2:1中的房子可能是典型的巴勒斯坦房子，乃爲平頂，人可以從房外的石階拾級而

上。房頂通常是用樹枝編成的席子橫排在木梁上支撐着，在其上鋪一層很厚的黏土，經石輪

壓過；這種房頂易於拆開。 
赦罪：猶太人相信人都是有罪的，但是只有神有赦罪的權柄。如果人聲稱和神等同，就是僭

越，應該被石頭打死。 
人子：字面意思，就是人的兒子。在新約裡耶穌常常如此自稱，有時強調他的權柄與能力，

有時則是強調他的謙卑與隱密。請參考但以理書7:13-14裡有關「人子」顯現的描述。 
 

2 


